招  标  公  告
FCJ13-102
1.   富春江镇大庄村    的 大庄村太阳能垃圾分类站工程   ，已由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  批准建设。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，择优选定承包人。

2．本次招标工程项目概况：

（1）项目的性质  新建     ；（2）结构类型             ；

（3）预算金额66096元，中标价 62130元           资金来源村财政支出；

（4）招标范围 详见工程量清单；（5）工程建设地点为 富春江镇大庄村   ；

（6）工期 30 日历天；（7）质量要求     合格       。
3．投标单位、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

（1）投标单位的资格要求： 市政公用或房屋建筑工程三级及以上的本县企业

（2）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：市政公用或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获取招标文件

（1）.本工程的招标文件可到从桐庐县公共资源招投标网（www.tlztb.com）上查看和下载。
（2）. 本工程收取资料费 200 元，由投标人在开标前到开标现场交纳；投标人若不按规定交纳资料费的，则视作自动放弃投标资格，不得参加开标会。
5.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，不实行标前报名

6、投标截止时间、地点： 2013年 11月 27日的 9时 30 分止将投标文件送达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招投标中心（108室）   
7. 开标时间、地点：  2013  年 11 月27日的 9 时 30 分在 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   举行开标会。

招标人（业主）： 富春江镇大庄村委(盖章)办公地址：富春江镇大庄村 
负责人：  钟志联（签字)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13777394836   

招投标中心：        (盖章或签字)  办公地址： 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58508723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管部门：        (盖章或签字)    办公地址：  富春江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58508717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2013 年  11 月 20日
